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2018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个不合格样品

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现将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中，抽检不合格食品车厘子李果、绿豆夹心饼、蜂蜜海绵蛋糕3个样品的核查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不合格产品基本信息：
表1-1  不合格食品车厘子李果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SC18323170057
	样品名称
	车厘子李果

	生产日期
	2018-07-02
	型号规格
	230克/盒

	标称生产企业
	昆明优优食品有限公司
	被抽样单位
	梁河县恒顺超市

	检验不合格项目
	胭脂红不合格
	检验机构
	云南商测质量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18年8月24日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18年8月31日


表1 -2 不合格食品绿豆夹心饼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SC18323240072
	样品名称
	绿豆夹心饼

	生产日期
	2018-07-02
	型号规格
	计量称重

	标称生产企业
	昆明亨哈食品有限公司
	被抽样单位
	梁河县恒顺超市

	检验不合格项目
	该产品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合格
	检验机构
	云南商测质量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18年8月23日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18年8月31日


表1-3  不合格食品蜂蜜海绵蛋糕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SC18323240073
	样品名称
	蜂蜜海绵蛋糕

	生产日期
	2018-06-05
	型号规格
	300克/袋

	标称生产企业
	昆明美乐园食品有限公司
	被抽样单位
	梁河县恒顺超市

	检验不合格项目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合格
	检验机构
	云南商测质量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18年8月24日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18年8月31日


二、经营环节处置情况：
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接到云南商测质量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后，立即要求不合格食品抽检地所属的梁河县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调查处理。梁河县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不合格报告后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具体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2  流通环节核查处置情况表
	处置措施
	具体情况

	产品控制
	1.产品控制措施：因不合格产品销售完未责令企业暂停销售和使用不合格或问题食品，未封存不合格（问题）食品
2.产品车厘子李果控制具体情况：

（1）企业购进10盒，共计2.3公斤； 货值80元；已销售10盒，共计2.3公斤；库存（未销售）0盒 ，共计0公斤。
（2）封存0盒，共计0公斤。
（3）召回0盒 ，共计0公斤。

产品绿豆夹心饼控制具体情况：

企业购进15盒，共计3.45公斤； 货值60元；已销售15盒，共计3.45公斤；库存（未销售）0盒 ，共计0公斤。
（2）封存0盒，共计0公斤。
（3）召回0盒 ，共计0公斤。

产品蜂蜜海绵蛋糕控制具体情况：

（1）企业购进10袋，共计3公斤； 货值50元；已销售10袋，共计3公斤；库存（未销售）0袋 ，共计0公斤。
（2）封存0袋，共计0公斤。
（3）召回0袋 ，共计0公斤。

	原因排查
	经查，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

	行政处罚
	（1）行政立案结案时间：2018年9月21日-11月15日
（2）违法事实认定及相关法律依据：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之规定，属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
（3）具体处罚种类：行政处罚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和《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作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35.00元；2.并处10000.00元罚款。

	整改复查
	（1）企业整改情况和具体措施：
（2）整改复查情况：符合要求

	通报移送
	无


 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12月29日
